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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處室夥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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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新生訓練內容

1.各處室工作報告。

2.各科的環境介紹。

3.新生丈量衣服尺寸。

4.銜接教育課程。
(1)自造實驗室推廣教育。
(2)國文、英文、數學銜接教育。
(3)基礎專業課程介紹。(針對實用技能學程)
(4)體能訓練及體育發展、訓練及生涯。(針對體育班)



參 環境介紹



參 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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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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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各組簡要工作介紹

教學組簡要工作
1.學校行事曆規劃及彙整。
2.班級課表及教師調代課作業。
3.各科教學研究會規劃及實施。
4.作業抽查規劃及實施。
5.各次定期考試試務及卷務工作。
6.學期補考試務及卷務工作。
7.教室日誌查核作業。
8.辦理每學期每位教師至少一次公開授課。
9.每學期調查學生選修課程(含彈性學習間) 。
10.辦理第八節課業輔導及寒暑假課業輔導。



04 各組簡要工作介紹

教學組簡要工作
11.辦理校內國語文、英文、數學競賽活動及參加校外競賽
，如:國語文競賽、英文單字力等等。

12.協助辦理學生英語文檢定，如:全民英檢及托福等，以及
參加各項英語文檢定報名費補助與獎勵金申辦。

13.教師鐘點費計算及核發。

14.辦理高三晚自習活動。

15.協助數位精進計畫教師公開授課及相關知能研習。

16.其他臨時交辦業務。



04 各組簡要工作介紹

註冊組簡要工作
(一)學籍管理
1.辦理新生、轉學生入學考試。
2.辦理學生入學、註冊、編班及編定學號。
3.辦理學生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科、畢業等事宜。

4.學歷證件之更正及申請補發。
5.學生成績證明書。
6.核發及補發學生證。

(二)成績考查
1.學生定期考成績單之發放。
2.頒發定期考前三名獎狀。



04 各組簡要工作介紹

註冊組簡要工作
(三)學生公費、獎學金及減免學雜費

1.辦理校內外各類獎助學金公費生申請。

2.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子女就學費用優待申請。

3.原住民族籍學生助學金申辦。

4.審查學生減免學雜費。

(四)辦理各類升學考試

1.辦理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報名作業。

2.辦理升大學入學測驗報名作業。

3.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追蹤輔導。



04 各組簡要工作介紹

設備組簡要工作

1.掌理教師各項教學資源借用資源事宜。

2.教科書驗退及發放等事宜。

實驗研究組簡要工作

1.開設重補修班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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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畢業條件介紹

1.依據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2.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

法補充規定第三、四、五、二十六條。



06 畢業條件介紹

一般科目及專業科目成績評量方式及計算比率如下：

(一)日常評量：

每一科目依其性質、學習評量時間得採筆試、作業、口試、表
演、實作、實驗、見習、參觀、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
晤談、實踐、自我評量、同儕互評或檔案評量等方式，由教學
研究會或授課教師決定之。其成績占學期成績50%。

(二)定期評量：

每一科目得視其每週教學時(節)數之多寡，一學分每學期舉行
2次其成績占學期成績50%(期中考25%、期末考25%)、二學分(
含以上)每學期舉行3次其成績占學期成績50%(期中考2次每次
各15%、期末考20%)，以紙筆測驗為原則，得依科目或教學內
容採其他方式辦理，由教學研究會決定之。



06 畢業條件介紹

實習科目成績考查，應包含實習專業技
能、職業道德及基本觀念等考查。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實習專業技能：需視各科專業知能性質，依適當

比例分配做「段落式」考查。包含工作方法、成

品製作、實習報告或術科測驗，按日常、期中、

期末做多次考查；考查成績占學期成績60%。

(二)職業道德：得包含出勤情況、工作精神及安全、

工具及設備維護；評量成績占學期成績30%。



06 畢業條件介紹

實習科目成績考查，應包含實習專業技
能、職業道德及基本觀念等考查。

(三)基本觀念：得包含期中及期末相關知識測驗；考

查成績占學期成績10%。

(四)同一專業實習科目如有二位教師授課，該科目成

績應平均之。

(五)參加各項技藝競賽成績優良者，經申請得在同性

質之實習科目酌予加分。



06 畢業條件介紹

各入學管道畢業條件:

一、技術型高中:

1、畢業學分數至少160學分，其中包括：

(1)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至少85%及格。(轉學、轉

科要補修)

(2)專業及實習科目：至少需修習80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學分及格，含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至少45學分

以上及格。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06 畢業條件介紹

各入學管道畢業條件:

二、實用技能學程:

1、畢業學分數至少150學分。

(1)應修習學分數180-192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50學分。

(2)表列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並至少85%及格。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80學分及格，實習(含實驗

、實務)科目至少50學分及格。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06 畢業條件介紹

各入學管道畢業條件:
三、普通型體育班:

1、應修習總學分182學分，學生畢業之最低學分數為 150

學分成績及格。其中包括：

(1)部定必修一般科目：至少須80%及格。(轉學、轉科

要補修)

(2)部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至少須85%及格。(轉學、

轉科要補修)

(3)選修科目學分：至少須70%及格。

2、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06 畢業條件介紹

113學年度實用技能學程總體課程計畫書

113學年度技術型高中總體課程計畫書

113學年度普通型體育班總體課程計畫書

https://www.tnvs.tn.edu.tw/academic/#
acad-overall-course-plan-book

https://www.tnvs.tn.edu.tw/academic/#acad-overall-course-plan-book


07 學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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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力
培養學生具有誠實、敬業、熱
忱、樸實的人文素養。

專業力
培養學生適應現在及面對未來職
場工作的技術、能力和態度。

溝通力
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表達傾聽、
人際互動、解決問題及團隊合
作的能力。

學習力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跨域學習、
國際移動、自主探索的終身學
習能力。

學生圖像

業

培養海事學生具有良好品格、專業技術、溝
通互動、終身學習的自信南水人！



一、高中免學費
1. 自112學年度第2學期起，符合學費補助申請

對象之學生，均不必主動申請學費補助。

2. 免學雜費：(產業特殊類科)

水產養殖科、輪機科、水產食品科、

水產養殖技術科、船舶機電科。

3. 免學費：(專業群科或普通科)

機電科、電子科、商業經營科、電子商務科

、體育班。



2. 注意事項：

1) 申請書正反面都要填寫(上→下，左→右)

2) 學生(具領人)和家長(法定代理人)要簽名。

3) 給導師簽名或蓋章。

4) 可申請日期今年新生至8月31日截止。

5) 特殊情況，先跟註冊組事先說明，請勿超過
申請時間才告知。

二、特殊身份學雜費減免



3.填寫申請表，由系統查驗之身份：

身心障礙子女或學生、原住民、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舊生申請時間：(時間內不需繳交證明文件)

第2學期11/15~1/20、第1學期5/30~6/30

4.若逾期申請要檢附核定文件或家庭年所得。

二、特殊身份學雜費減免



5. 填寫申請表，並繳交證明文件之身份：

軍公教遺族或傷殘榮軍子女

現役軍人子女

※舊生申請時間：

第2學期11/15~1/20、第1學期5/30~6/30

二、特殊身份學雜費減免



➢經本校推薦並報國教署核定本獎學金
每人每學期新臺幣10,000元。

➢一、符合臺南一區適性學習社區15所國中:

後甲國中、忠孝國中、大成國中、金城國中、
建興國中、中山國中、安平國中、復興國中、
新興國中、崇明國中、長榮高中附設國中、
光華高中附設國中、德光高中附設國中、
慈濟高中附設國中、南寧高中附設國中。

三、獎勵國中生升學當地高中獎學金



➢二、符合入學管道：

第1學期新生：

以免試入學第一志願校、

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

國中技優甄審入學等管道錄取者，

依高一第一學期第一次期中考成績擇優發給。

三、獎勵國中生升學當地高中獎學金



➢三、符合持續領獎成績、獎懲及推薦限制：

第2~6學期學生：

1)第1學期獲獎學生，自第2學期起

名列同年級該科前學期成績總平均前30%，

且無小過以上紀錄，

並經導師推薦者，得繼續申請。

2)前學期所有實習科目均需達70分以上。

三、獎勵國中生升學當地高中獎學金



➢四、第2~6學期學生遞補原則：

1)休學及轉學學生，永久喪失領取本獎學金之資格
，由同年級入學時符合規定之學生遞補。

2)產業特殊類科學生與一般生名額不得相互流用。

3)依國教署獎學金核定名額，若各群科無法平均分
配，則依上述標準擇優錄取；若可平均分配則各
群科1名，若該科無符合資格學生，則由其他科
別學生遞補。

三、獎勵國中生升學當地高中獎學金



➢辦理方式：

1.學生如因故需要轉科(學程)者，學生及其家長應
於一年級各學期結束三週之前，將已填寫詳細述
明理由之申請書，繳交至教務處提出申請。

2.申請轉科(學程)前，需經導師、輔導處及原科主
任瞭解、溝通、輔導後，再填寫申請書。

3.經委員會決議後，由教務處通知學生及其家長申
請結果。

四、校內適性轉科(學程)



➢注意事項：

1.每位學生申請以一次為限，限申請一科。

2.入學管道為特色招生班（科）不得申請轉入。

3.該科班有缺額者始得申請，缺額由委員會議定。

4.學生成績需達該班前60%以上才能申請，成績計
算為該學期各次期中考成績之國英數三科總分。

5.若申請人數多於該科缺額，則依序以該學期各次
期中考成績之國英數三科總分、國文總分、英文
總分、數學總分進行比序決定錄取順序。

四、校內適性轉科(學程)



謝謝同學的聆聽，祝福大家新生訓練圓滿，
身體健康!


